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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山东省政府农林水利及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专

项债券（三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

聊城市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提升工程

法律意见书

（鲁智祥 2022 非诉第 1号）

第一部分 法律意见书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筒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

号文”）、《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以下简称“财库[2020]43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 号文”）、《关

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文”）、《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61 号文，以下简称“财库[2018]61

号文”）、2018 年财政部公布财预 [2018] 161 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

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2018]

161 号《通知》”)、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山东智祥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对 2022 年山东省政府农林水利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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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会事业发展专项债券（三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八

期）聊城市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提升工程（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做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财政部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具法律意

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件发生时应当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并充分考虑了政府有

关主管部门给与的批准和确认。

2、在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前，发行人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

料，披露了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需要的有关事实，本所假定该等文件

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

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3、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机构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出

具的意见、说明或其他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

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财务、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

意见书中对财务、评级等有关专业报告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所

引述的数据、结论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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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本专项债券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

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有关部门。

7、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

自行引用或按有关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

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第二部分 法律意见书正文

一、本次债券发行要素

1、债券名称 2022 年山东省政府农林水利及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专

项债券（三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八期）聊城市东阿

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提升工程。

2、发行主体：本次债券发行主体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3、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20年。

5、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人民币 3,100.00万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7、还本付息方式：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支付债券利息，到期一

次性偿还本金。

8、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人民币，以 1000 元为一个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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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人民 1000

元。

9、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10、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1、税务提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

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

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本所律师认为：聊城市东阿县政府为本期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期债

券主要发行要素。

二、本期债券发行人

本期债券发行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东阿县人民政府。

（一）聊城市东阿县概况

东阿县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之滨,全县总面积为 787 平方公里,管

辖 5 镇(铜城镇,牛角店镇,大桥镇,刘集镇,高集镇),9 乡(大李乡,姚

寨乡,杨柳乡,陈集乡,黄屯乡,单庄乡,姜楼乡,古管屯乡,关山乡)总

人口为 43 万. 东阿历史悠久,[春秋时,这里地处齐,赵两国边境,境

内有大清河流经入海,河曲形成大陵,故曰啊;]曹操之子曹植曾为东

阿王,其七步诗名扬天下,鱼山留有曹植墓葬,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东阿自然资源条件优越,最为突出的是:一,水资源丰富.黄河

沿县境 56.5 公里,居山东省沿黄县市第二位.全县水资源总量约为

460 亿立方米,水资源不但数量充足,而且水质优良,东阿地下水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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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优质饮用矿泉水.二,东阿为阿胶之乡.阿胶因出东阿而出名,已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东阿阿胶曾多次获国际国内金奖.三,建材资源比

较丰富.东阿为鲁西地区唯一的有山县,同时与泰山山脉一河之隔,取

山石资源十分方便.东阿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成为鲁西平原的建材

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东阿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工农

业生产呈加速发展趋势,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分别以

16%,25%左右的速度递增. 东阿人的开放意识日益强化,东阿县的投

资环境不断改善.目前,东阿交通便利.南北105国道,东西014省道在

县城交汇,西距京九铁路聊城站 30 公里,北距济聊高速公路和济邯铁

路 15公里。

（二）聊城市东阿县经济发展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阅《2021 东阿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全县生产总

值完成 147 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3.15 亿元，占调整预

算的 101.2%，税收收入比重达到 77.4%；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3 亿元，增长 0.4%；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5210 元、

15624 元，增长 2.6%、6.1%；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265 亿元、156.54

亿元，较年初增加 33.3 亿元、18.47 亿元。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

建议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左右，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7%左右，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幅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城乡居增长，全面完成上级下

达的各类约束性指标。

（三）2021 年 1-8 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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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县一般预算收入安排增长 8%，安排 14.2 亿元。上半年实

际完成 8.1 亿元（剔除上划增值税留抵退税 1832 万元后），占预算的

57.24%，超时间进度个 7.24 百分点，同比增长 11.5%。其中税收收

入完成6.2亿元，占预算的51.65%，同比增长10.39%，税收占比76.39%；

非税收入完成 1.9 亿元，占预算的 88.11%，同比增长 15.21%。

三、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提

升工程。

项目基本信息如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提升工程，目前东阿

经济开发区管网基本实现雨污分流，企业排污全部纳入污水管网统一

排入污水处理厂。东阿县城区、开发区工业街、香江路、鱼山路、卓

江路、文化街、阿胶街、S329线、金光路、胶光路、霞光路、长江

一路等几条道路都有雨水管网，除香江路两侧有污水管网，金光路、

S325无污水管网，其他道路均单侧污水管网，原有管道大多年久失

修，造成雨水无组织排放、积淹水、甚至造成城市雨污水混流，对环

境造成影响。

山东省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提升工程（以下简称

“提升项目”或“项目”）实施单位为山东省东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项

目设计规模为 4.0万 m³/d，年污水处理能力 1460万 m³。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东阿县，其中东阿县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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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阿县污水处理厂厂区内；东阿经济开发区雨污管网改造工程位于

东阿经济开发区；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工程位于东阿县城区。

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新安装总磷总氮在线监测成套设

备、中控室提升改造、二期生化池改造、二期二沉池维修、构筑物及

设备改造和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及开发区雨污管网改造，城区雨污管网

改造雨水管网 34068米，污水管网 1312米，涉及九条街道：其中光

明街、商业街、文化街、阿胶街、香江路、青年街，前进街、曙光街、

环球路为雨水管网，商业街同时包含污水管网；开发区雨污管网改造

雨水管网 73400米，污水管网 50500米，涉及五纵八横十三条街道：

五纵工业街、香江路、鱼山路、卓江路、S325线，八横文化街、阿

胶街、S329线、金光路、胶光路、霞光路、S325、长江一路，其中

香江路、S329线，S325线为雨水、污水管网双侧布置，其它道路均

为两侧雨水、单侧污水管网。

项目总投资 24,157.63 万元，包括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工程费用

22,667.35万元，污水处理厂配套提升改造工程 239.19万元，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 547.47万元，基本预备费 703.62万元。资金筹措为项目

资本金 11,157.63万元，发行专项债券 13,000.00万元，其中：已发行

专项债券 9,900.00万元，拟继续发行专项债券 3,100.00万元（其中本

次发行 1,000.00万元，2022年 5月拟发行 2,100.00万元），期限 20

年。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 2020年 8月至 2022年 7月，共计 24个月。

目前已完成 21期招标，已完成总磷总氮在线监测成套设备、中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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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改造、二期生化池改造、二期二沉池维修、构筑物及设备改造；

共铺设涉及光明街、商业街、文化街、阿胶街、香江路、青年街、前

进街、曙光街、环球路、工业街、鱼山路、卓江路、S324、S329、金

光路、胶光路、霞光路、S324、长江一路等道路的雨水管网 28.752

千米，污水管网 7.526千米，计划 2022年 8月正式运营。

2、项目批复：

该项目已取得的批复文件如下：

（1）山东正信环保节能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对该

项目出具了《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提升工程可行性报

告》；

（2）东阿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

配套提升工程项目可行性告的批复》批复（东发改审〔2019)84号）

核准该项目投资建设；

（3）东国用（2001）字第 108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

用证》；

（4）东阿县城乡建设委员会 2001年 1月 10日颁发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2001003号，证明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

配套提升工程，符合东阿县城乡专项规划；

（5）东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 11月 27日签订的《不单独

进行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

（6）东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

管网配套提升工程用地选址说明》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网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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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程是对原有设备或管网进行改造，不涉及新选址，不改变原有

土地性质和用途；

3、项目实施单位：

东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根据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其基本信息如下：东阿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的类型为：机关，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37154MB2836514E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颁发期限自 2019

年 03月 15日有效期至 2022年 03月 14日，住所：东阿县曙光街 119

号，负责人，刘明瑞。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东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作为依法成立的

行政机关，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从事东阿县污水设施提质增效管

网配套提升工程项目的主体资格。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信用评级机构

发行人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世纪评估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

1、信用评级机构

新世纪评估公司目前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营业执照》，根据提供的资

料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该公司的基本情况

为：成立日期：1992 年 7 月 30 日，法定代表人：朱荣恩；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登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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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住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1555 号

A 座 103 室 K－22；经营范围：资信服务，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债券

评估，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及信息服务，为发行者提供投资咨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业务资质和权限

新世纪评估公司目前持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 11

月 2 日核发的编码为 ZPJ003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市场资信评级

业务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7 年 12 月 16 日批复的《关于中国

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资格的通

知》(银发【1997】547 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9

月 30 日批复的《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佔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

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17】250 号)。上

海新世纪为中国境内注册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为本

期债券提供信用评级的主体资格。

3、信用评级

新世纪评估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A 级。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中国境

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进行信

用评级的主体资格，其出具的评级报告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发行人委托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以



- 11 -

下简称“新联谊会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1、审计机构

山东新联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持有济南市槐荫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01 月 1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4720738767X 的《营业执照》。山东新联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 13 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登记状态：在营（开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华滨，

注册资金：1,200 万人民币，企业住所地为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十

路 24586 号凯旋中心 1705-1 室，经营范围为：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破产清算服务;税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

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财务

咨询；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信用管理

咨询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认证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社会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

形象策划；企业管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办公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3783MA3TTX67282-2, 成立日期：2020 年 08 月 24 日,类型：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张蔡楷,登记机关：邹城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 营业期限 2020 年 08 月 24 日至-年-月,营业场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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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凫山街道凫山路北首 899 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

税务服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在总公司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2、业务资质和权限

新联谊会所目前持有山东省财政厅 2020 年 9月 13 日颁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为：5004076 号。设立批准文

号为鲁财协 [2001]96 号。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济宁

分所目前持有山东省财政厅 2001 年 12 月 31 日颁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370100083701，批准设立文号为鲁

财协[2001]96 号。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济宁分所作为

山东新联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分所，具有相关业务的主体资格。

3、专项评价报告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济宁分所针对本期专项债券

项目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济宁分所认为：“根据对项

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内产生可用于还本付息的净现

金流入能够覆盖融资本息，用于还本付息资金的充足性能够得到保

障”。

本所律师认为：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査，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 ）济宁分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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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在专项评价报告上签字的

两名执业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三）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1 月 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313700007286390347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

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评价：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

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格。

五、本期债券风险因素

本期债券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有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偿付风

险、评级变动风险、税务风险等。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

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

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

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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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

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

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

期债券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为收取的污水处理收入。但供水收入收益

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污水处水量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四）评级变动风险

由发行人确定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评级，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期间，若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地区经济增

长速度放缓，政府财政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险扩大等问题，不排除

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为本

期债券的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

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增，

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六、偿债保障措施

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与专项债券本息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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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平衡。

2、必要时可发行新一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偿还本次债券本

金。

七、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包括：

(一)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

(二)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八、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所

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期债券主要发行要素。本期债券的发

行主体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发行成功后转贷给东阿县人民政府，发行

主体合格。

2、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项目的实施单位均具备实施以

上项目的主体资格。

3、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拟专项用于本期项目建设，符合相关

要求。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5、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符合《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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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2018】161 号文”的相关规

定，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6、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7、本期债券发行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但相关法律风险不构成

本期发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

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仅为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期债券发行法律

意见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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